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融市监处字〔2021〕1号
当事人：  融水县梓豪食品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2450225MA5P41RD1K         
住所（住址）： 广西柳州市融水县融水镇朝阳西路******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  杨德刚                   

身份证（其他有效证件）号码：4312021984********          

联系电话： 1580782****   其他联系方式： 1911802****     

联系地址：  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融水镇******             

2020年11月11日，我局接到上海太太乐食品有限公司投诉，投诉反映当事人在销售假冒该公司[image: image1.jpg]R25



鸡精调味料商品。2020年11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根据投诉并在上海太太乐食品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工作人员潘德的协助下，到融水县梓豪食品店租赁的融水县新宇经贸物流配送有限公司位于融水县城南龙凤湾壹号仓储库房实施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租赁的仓储库房里库存有待售的200克[image: image2.jpg]R25



鸡精调味料（生产日期及批次：20200623TN026）80包、454克[image: image3.jpg]R25



鸡精调味料（生产日期及批次：20200623TN026）5包、100克[image: image4.jpg]R25



鸡精调味料（生产日期及批次：20200623TN026）1包。当事人未能出示[image: image5.jpg]R25



商标注册证，也未能提供[image: image6.jpg]R25



商标许可授权使用的相关证明材料。经上海太太乐食品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工作人员潘德现场初步辨认，认为上述[image: image7.jpg]R25



鸡精调味料商品均为涉嫌假冒该公司[image: image8.jpg]R25



注册商标的商品。执法人员现场对上述过程进行拍照并制作证据提取单。经局领导批准，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库存待售涉嫌假冒的上述[image: image9.jpg]R25



鸡精调味料商品实施扣押行政强制措施，现场下达《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融市监扣字〔2020〕32007号）和《财物清单》（文书编号：202032007）各壹份。2020年12月3日，我局依法对当事人进行立案调查，执法人员于2020年12月3日和2020年12月15日对当事人经营上述[image: image10.jpg]R25



鸡精调味料商品涉嫌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情况开展询问调查。
经查明，当事人于2020年9月11日用手机通过电商平台从“虞城县份子预包装食品销售部”购进了200克[image: image11.jpg]R25



鸡精调味料（生产日期及批次：20200623TN026）80包、454克[image: image12.jpg]R25



鸡精调味料（生产日期及批次：20200623TN026）40包、100克[image: image13.jpg]R25



鸡精调味料（生产日期及批次：20200623TN026）25包（以下简称为“200克[image: image14.jpg]R25



鸡精调味料、454克[image: image15.jpg]R25



鸡精调味料、100克[image: image16.jpg]R25



鸡精调味料”）。当事人购进200克[image: image17.jpg]R25



鸡精调味料进货价格是7.00元/包、销售的价格是7.50元/包，购进454克[image: image18.jpg]R25



鸡精调味料进货价格是14.00元/包、销售的价格是14.50元/包，购进100克[image: image19.jpg]R25



鸡精调味料进货价格是3.20元/包、销售的价格是3.50元/包。至案发时，当事人销售200克[image: image20.jpg]R25



鸡精调味料0包、库存80包，销售454克[image: image21.jpg]R25



鸡精调味料35包、库存5包，销售100克[image: image22.jpg]R25



鸡精调味料24包、库存1包；销售的经营额共计1267.50元。经调查，当事人声称是通过电商平台渠道从“虞城县份子预包装食品销售部”和从“融水县韦翠平调味品商行”购进的以上[image: image23.jpg]R25



鸡精调味料商品，有供货商出具的《营业执照》复印件、《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但未能提交供货商出具的供货清单、货款收据、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进货发票等相关材料。另，对当事人提交的“融水县韦翠平调味品商行”供货单据证明材料经审查与本案无关，本局不予采纳。
经查明，[image: image24.jpg]R25



第30类第1506180号（以下简称“[image: image25.jpg]R25



”）商标的注册人为雀巢产品有限公司；[image: image26.jpg]R25



注册商标核定使用商品/服务项目为第30类，核定使用于佐料（调味品）；调味品；酱油；醋；味精；花椒粉；蒜汁；方便面；米；面粉等商品中。该公司于2011年1月10日将[image: image27.jpg]R25



注册商标许可上海太太乐食品有限公司使用。当事人销售的鸡精调味料商品包装上印制有[image: image28.jpg]R25



商标标识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八条所称“商标的使用”形式，销售的鸡精调味料商品与[image: image29.jpg]R25



注册商标核定使用商品项目为同一种商品类别。2020年11月12日，上海太太乐食品有限公司授权的全权委托人潘德对本局实施扣押行政强制措施的《财物清单》（文书编号：202032007）商品进行检测认定（鉴定），出具《鉴定书》，辨认上述[image: image30.jpg]R25



鸡精调味料商品为未经该公司授权委托许可生产和销售，是侵权产品。当事人在未取得[image: image31.jpg]R25



商标注册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image: image32.jpg]R25



相同商标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构成了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违法行为。本案违法经营额认定为1267.50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投诉书》，上海太太乐食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委托书》《承诺书》，[image: image33.jpg]R25



在第30类第1506180号《商标注册证》复印件、《核准续展注册证明》《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通知书》，受委托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上海太太乐食品有限公司是[image: image34.jpg]R25



注册商标的许可使用人及[image: image35.jpg]R25



注册商标被侵权的事实。
2.当事人提供的《居民身份证》《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符合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

3.2020年11月12日，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笔录》，现场拍摄照片；证明当事人经营的融水县梓豪食品店商标包装上印制使用[image: image36.jpg]R25



注册商标的事实。

4.2020年11月12日，执法人员制作的《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及《财物清单》；证明当事人经营的融水县梓豪食品店使用[image: image37.jpg]R25



注册商标的事实。

5.2020年12月11日，执法人员制作的《延长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及《财物清单》；证明当事人经营的融水县梓豪食品店使用[image: image38.jpg]R25



注册商标的事实。
6.2020年11月12日，上海太太乐食品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书》，证明当事人经营的[image: image39.jpg]R25



鸡精调味料是未经该公司委托许可生产和销售的商品；为侵犯[image: image40.jpg]R25



商标专用权商品的事实。
7.2020年12月3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开展的《询问笔录》；证明当事人实施商标侵权行为、未能证明其经营的商品使用他人注册商标为自己合法取得的事实。

8.2020年12月15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再次开展的《询问笔录》；证明当事人实施商标侵权行为、未能证明其经营的商品使用他人注册商标为自己合法取得的事实。

9.2020年12月15日，当事人提供的供货商“虞城县份子预包装食品销售部”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但未能提供供货清单、货款收据、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进货发票等相关材料；提供的“融水县韦翠平调味品商行”供货单据商品名称为“老抽”；上述材料不能证明[image: image41.jpg]R25



鸡精调味料是来自上述供货商的事实。

10.2020年12月16日，执法人员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下载的《企业信用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当事人提供的供货商经营主体资格存在的事实。
11.2020年11月18日，执法人员从《广西市场监管综合业务管理系统》下载的《企业基本信息》（融水县韦翠平调味品商行）及2020年12月15日当事人提交的《柳州市流通环节食品经营一票通台账》（供货者：融水县韦翠平调味品商行）；证明当事人提供的供货商经营主体资格存在的事实。

12.2020年12月3日，当事人提交的《物流仓储租赁合同书》；证明融水县梓豪食品店租赁场地从事生产经营起始时间的事实。
2021年1月7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融市监告字〔2021〕1号），告知了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内容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出陈述、申辩意见，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当事人在未取得[image: image42.jpg]R25



商标注册人许可授权的情况下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情形，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　

同时，当事人采购上述[image: image43.jpg]R25



鸡精调味料食品时，未严格履行食品进货查验和索证索票制度，认真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未严格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的违法行为。
当事人在接受执法调查过程中，积极配合调查，能认识违法的危害性，能够主动说明所销售商品的提供者，系首次违法，且违法行为时间较短及涉案货值小。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定（试行）》第十四条第（一）项、第（五）项、第（九）项的规定，本局对当事人作从轻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停止销售以上商品，立即改正进货时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的行为；并对当事人作如下处罚：

1.没收《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融市监扣字〔2020〕32007号）和《财物清单》（文书编号：202032007）扣押的物品；2.对销售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违法行为罚款贰仟元（￥2000.00元）；3.对采购食品时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的违法行为给予警告。
以上罚没款合计贰仟元（￥2000.00元）。
当事人请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财务股开具《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持此缴款书到中国工商银行融水县支行（融水镇朝阳东路7号）缴纳罚没款，并将缴款后银行盖章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交到我局财务室。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或者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向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1月11日

（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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